
美國聯邦地方法院 

德克薩斯州北區 

達拉斯分庭 

 

證券及交易委員會，           § 

§ 

原告，     §   

   §  

訴   § 

       § 

ABC VIATICALS, INC.,    § 

C. KEITH LAMONDA,    § 民事案宗編號： 

及 JESSE W. LAMONDA, JR.,   § 3-06CV2136-P 

            § 

   被告，   § 

        § 

  及       § 

       § 

LAMONDA MANAGEMENT FAMILY  § 

LIMITED PARTNERSHIP,    § 

STRUCTURED LIFE SETTLEMENTS, INC.,  § 

BLUE WATER TRUST,     § 

及 DESTINY TRUST     § 

         § 

連帶被告 (被稱為 Relief Defendants   § 

因為證券及交易委員會只要求他們  § 

退還款項並無其他指控 – 譯者注)  § 

 

 
 

匯集接管資產令 
 

 
於本令發出之日﹐接管人遞交了使用保單收益及保費臨時代管儲備(匯集資

產)之無異議動議供本庭考慮。本庭已熟知有關訴訟文件﹐同時也注意到沒有任何

反對該動議之異議﹐因此本庭認為﹐接管人關於接管資產行動方案之請求符合本聯

邦巡迴法院轄區內與本案有關之法律。本庭還發現本案之情形無法做到提前通知散



佈在不同國家的超過4,000名投資者關於接管人提出的行動方案。在此等情形下﹐

向本案的被告﹐連帶被告及其他有權獲得通知方給出通知已經足夠。因此: 

命令: 回溯至2006年11月17日﹐即本案開始之日﹐所有在指派接管人令中

定義的接管資產應被視為匯集在一起構成一個資金以供接管人用于支付保費及其它

管理接管資產的開銷。除非本庭另行通知﹐所有來自屬於接管資產的保單的收益應

當付給接管人並放入匯集資金中。除非本庭另行通知﹐其它任何接管資產﹐不論是

否變現﹐包括但不限于動產﹐不動產﹐權利請求和/或訴由﹐應為匯集資金的一部

分。除非本庭另行通知﹐任何第三方提出的對屬於接管資產的保單的死亡給付之權

利主張自動轉換成對接管資產的權利主張﹐不再被認為是某一特定保單上的特定利

益。 

命令: 在本令下達後﹐接管人和監督人應在其網站上張貼此令。此後﹐若有

任一投資者認為本令的發出是欠考慮的﹐可在接到本令存在之通知後30日內﹐或

是向本庭遞交有關材料要求本庭重新考慮本令的發出﹐或是告知監督人其不同意的

理由。監督人應在本令發出後60日內提交一份涉及投資人關於本令之來函的報

告。 

此令已於2006年12月1日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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